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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為因應107年防汛期來臨，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（以下簡

稱人事總處）業已修正「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Q＆

A（問答資料）」，並置於人事總處網站最新消息項下，

請自行上網查閱。

說明：依據人事總處107年4月2日總處培字第1070036869號 函辦

理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一-二級機關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、花蓮縣立

體育高級中等學校、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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